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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 日，国网洛阳供电公司举办 2019
年社会责任专题发布会，集中展示供电公司
2018年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提升民生
用电幸福指数的各项举措，以此增进社会各
界的理解与认同。这是该公司连续4年成功
举办社会责任专题发布活动。

发布会上，国网洛阳供电公司党委书记
刘志贺以“电亮千年古都，共享美好生活”为
主题，发布了该公司2018年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履责报告书。报告书回顾了改革开放40
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了2018年以来的履责实
践工作、展望了2019年的重点工作，以一组
组数据，一幅幅画面，彰显了“洛阳供电为洛
阳、以洛阳发展为己任”的责任央企表率形
象，描绘了供电人全力服务洛阳中心工作、矢
志不渝做“电力追梦人”的生动画面。报告书
分“电亮经济，发展更美好”“电亮民生，生活
更美好”“电亮生态，环境更美好”“电亮城镇，

社会更美好”4个部分进行了集中展示。
一

40 年改革开放，40 年心电相随。国网
洛阳供电公司始终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
企业宗旨，致力于洛阳的繁荣、百姓的小康、
服务的便捷、用电的清洁，全面提升城市品
位，展示城市形象。40年春风化雨，国网洛
阳供电公司持续加大农网改造力度，让群众
用上“放心电”“小康电”；从用电“集体户”到

“一户一表”，再到“多表集抄”和接电“一次都
不跑”，实现电网由弱到强、电量由小到大，形
成了以 500 千伏为电源支撑、220 千伏和

110千伏双环网供电的坚强网架结构，全社
会用电量和电网规模均居全省第二位，使人
民群众深刻感受到在全市经济社会大发展的
背景下，广大电力用户从“用上电”到“用好
电”持续提升的电力获得感。

二
2018 年，国网洛阳供电公司在市委、市

政府和省电力公司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各级
电网高质量发展，建成投运主网工程14项、
农配网工程1046项；安全生产本质提升，圆
满完成“牡丹文化节”等重大保电任务 123
项，在全市度夏负荷连创历史新高的严峻形

势下，实现洛阳电网安全平稳运行，安全生产
突破5000天；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放管服”
改革实行“三减四零”新举措，营业窗口进驻
洛阳市民之家，《公共服务大家评》电视问政
节目实现“八连冠”；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完成
225个深度贫困村、96个非贫困村电网改造
和26项主配网脱贫工程、31个易地扶贫安置
点配套电网建设，公益捐赠85万元；社会责
任履责担当，配合百城提质电力迁建，助力大
气污染防治，累计完成10.9万户“煤改电”工
作，每年替代燃煤11万吨；全力服务国企改
革，“三供一业”改造形成“洛阳模式”“洛阳标

准”；连续三年保持同业对标、综合考核全省
系统第一名，荣获“国家电网公司先进集体”

“河南省国企改革攻坚战先进单位”“中电联
标准化良好行为4A级企业”等称号。

三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国

家电网建设“三型两网”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
企业三年战略突破期的开局之年和本质提升
的深化之年，国网洛阳供电公司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凝心聚力、守正创新，
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争先进、站
排头、做标杆”，为全面深化“9+2”工作布局，
在中原更加出彩中谱写浓墨重彩的洛阳篇
章，提供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以优异的成绩
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李帅 贾佳）

提供清洁电力 点亮美好生活
国网洛阳供电公司2019年社会责任专题发布

洛阳供电为洛阳 服务发展践初心

聚焦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

保护文化遗产 促进城市发展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发言摘登

昨日，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在我市开幕。来自
中国及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捷克等国家的近百名文化官员、专家
学者共聚洛阳，交流本国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的经验和体会。论坛期
间，与会的各国代表以“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为主题，对新时代文化
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1985 年 12 月 12 日，中国成为《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中国
的世界文化遗产事业正式扬帆起航。30
多年来，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从无到有，
由少变多，发展迅猛。目前，中国已有53
项世界遗产，居世界第二位。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总部向全世界发表了历史性演讲，提出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
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5年来，中国与柬
埔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尼泊
尔、缅甸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度合作，
共同推进文物古籍保护修复工作，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等与20多个国家合作开展

了40余项考古项目；加强与世界遗产国际
组织的互动合作，与21个国家签署了政府
间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
财产的协定，成功实现文物返还1000余
件，累计举办了近300场文物展。

中东欧国家应与中国一道，共同完善
文化遗产国际协调联络机制，打造中东欧
国家、中国人文交流推进器；共同构建稳
定多维的政府间合作网络，建设中国-中
东欧国家文化遗产合作共同体；加强合
作，共同寻找中国-中东欧国家政府间合
作新亮点，除世界文化遗产领域外，在博
物馆管理、联合考古、文物科技、人员培
训、防止文物走私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
维度务实合作，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合作成
为提升中国-中东欧国家政府间合作的催
化剂。

建设中国-中东欧国家
文化遗产合作共同体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胡冰

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
员会已将捷克的 12 处古迹遗址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包括布拉格历史中心、克鲁
姆洛夫历史中心等。

捷克文化部一贯重视展示世界遗产
的必要性，这不仅因为这些遗产地的重要
性和日益提高的受欢迎程度，而且尤其是
鉴于缔约国具有为子孙后代认定、保护、
展示和传承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责任，为此
应采取必要措施对遗产资源尽可能加以
利用。

捷克文化部于2008年制订了“支持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计划，旨在支
持已经列入或通过国际上规定的渠道计划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地的发展，以及对
正在由国家遗产研究院编制申报文本项目
提供支持。

2008 年至 2018 年，捷克文化部为
300 多个世界遗产项目总计拨款 8000
万捷克克朗。这些项目绝大多数都完成
了目标任务，为捷克的世界遗产地全面
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也证明了相对少量
的资金可产生真正专业的成果。尽管设
立时间不长，但世界遗产支持计划已成
为利用政府资金促进捷克文化遗产发展
的良好典范。

利用政府资金
促进文化遗产发展

——捷克文化部文化遗产保护
司司长 伊里·瓦吉奇纳尔

从东南亚灿烂辉煌的吴哥古迹保护，到
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的古迹
保护，再到尼泊尔九层神庙王宫建筑独特的
修复，20年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国际
文物交流合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文物保护与

考古国际合作始终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坚
持尊重当地的传统做法和工艺，最大限度
保留历史信息。基于不同文化遗产的残
损现状和建筑特点，采用不同的保护策略
和修复方法。

如 针 对 柬 埔 寨 周 萨 神 庙 周 边 散 落
4000 余块砂石构件，予以“遗址保护、抢
险加固、重点修复”；面对吴哥窟遗址群
茶胶寺建筑巨大体量和现状险情，因地制

宜使用钢结构支护、锚杆、拉杆等保护措
施；对尼泊尔九层神庙，尊重当地的传统
做法和工艺，为局部结构薄弱部分进行加
固补强。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结合中国文物
保护的经验和成果，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
的项目管理方法和技术路线，逐渐在文物
古迹保护国际舞台上形成了独特的“中国
模式”。

因地施策
古迹保护的“中国模式”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柴晓明

波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早成立时
的创始国之一。波兰于 1976 年批准通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1978 年，第一批共 12 处遗址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有两处来自波
兰：克拉科夫历史中心和维利奇卡盐矿。
今天，在《世界遗产名录》存在 40 多年之

后，波兰拥有15处被公认为具有突出价值
的世界遗产，以及数千处在国家古迹名录
中受保护的历史遗迹，它们代表了波兰文
化、历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几十年来，波兰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历
史遗迹保护体系。《历史古迹保护和维护
法》是波兰的主要法律文件，其中明确规定
了古迹的保护目标、保护范围和保护形
式。该法案还制定了几项保护原则，包括
制定古遗迹保护的国家规划原则，为古遗
迹的保护、修复及相关工作筹措资金的原

则，组织成立遗产保护机构的原则等。
根据这个法案的规定，“历史遗迹”指

一个遗产或为可移动文化遗产，其构成部
分或全部是人类的作品，或与人类的活动
有关，它们是过去时代或事件的证明。由
于历史遗迹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对
其实施保护符合社会利益。

波兰已经建立的关于遗产保护的法律
形式主要有列入古迹名册、认定为国家历史
古迹、成立文化公园、制定地方遗产保护协
议等。

建立完善
历史遗迹保护体系

——波兰国家文化遗产局工作人员 芭芭拉·弗玛尼克

敦煌莫高窟是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
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佛教石
窟群，被誉为“沙漠中的美术馆”和“墙壁上
的博物馆”。敦煌人经过75年的不断探索，
总结出了符合敦煌石窟发展的“基于价值
完整性的平衡发展质量管理模式”，用匠心
呵护遗产，以文化滋养社会。

遗产管理是一项复杂的、多层面、多维

度、跨领域的开放式动态管理过程，涉及诸
多物理的和人为的要素，整个管理过程平
衡是相对的。从表象上看，保护是基础，研
究是核心，弘扬是目的，但三者又互相关
联，互为表里，协同发展。同时，保护、研究
和弘扬又与莫高窟价值、人才培养等要素
相互交叉，互相协同发展。

高质量的文物保护，就是要做到最小干
预，保持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采取多种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真实
完整地保存莫高窟价值载体的物理信息和
文化信息，在规范流程下实施精细化保护。

研究方面，建立了基于莫高窟价值整
合社会资源的“协调管理”研究体系，从最
初的壁画临摹与绘画技法研究，逐步扩展
到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研究、
敦煌壁画图像研究、敦煌文献研究、敦煌历
史文化研究等，取得丰硕研究成果。

文化弘扬方面，针对不同公众，采用不
同的文化弘扬和传播方式，积极拓展淡季
旅游项目，开发系列研学品牌和体验课程，
满足游客不同层次的需求。

本报记者 常书香 李三旺 通讯员 蔡丹

用匠心呵护遗产
以文化滋养社会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 郭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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